关于做好学院内设机构和系部负责人选聘工作的通知
为加强学院干部队伍建设，优化干部队伍结构，提升学院内部治理水平，推动学院事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，经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，决定开展新一轮学院内设机构和系部负责人选聘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基本原则
1.党管干部原则；
2.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，五湖四海、任人唯贤原则；
3.事业为上、人岗相适、人事相宜原则；
4.公道正派、注重实绩、群众公认原则；
5.民主集中制原则；
6.依法依规办事原则；
7.年轻化原则。
二、岗位设置
学院内设机构（中心）负责人原则上设主任1人；各系部负责人原则上设主任1人、副主任1-2人；院长助理2人。具体见附件1。
三、任职条件
1.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，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，信念坚定、为民服务、勤政务实、敢于担当、清正廉洁，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，坚持“两个维护”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；
2.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认真贯彻落实校院各项工作举措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爱岗敬业，乐于奉献，勤奋工作，担当作为，真抓实干，讲实话、办实事、求实效、不推诿，在高水平大学建设和学院事业发展中能够发挥表率作用；
3.有良好的职业道德、高尚的师德风范，为人公道正派，善于团结同志，群众基础扎实，遵纪守法，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
4.有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、组织管理能力，善于沟通协调，善于合作共事，能够解放思想，富有创新精神；
5.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，善于倾听师生意见建议，作风民主；
6.具备与聘任岗位相关的专业背景和理论素养，系部主任原则上应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博士以上学历，年龄55周岁以下。
7.有胜任工作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。
四、实施步骤与时间安排
1.成立学院聘任工作领导小组（11月25日）
召开学院党政联席会议，研究部署具体工作。成立学院聘任工作领导小组。组长：赵春丹、王金铨。成员：毛连军、丁晓丽、杨晓春、何山华。
2.组织动员、集体推荐（11月27日-12月2日上午10点前）
公布岗位职数、任职条件和时间进度安排。各系部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进行动员布置和集体推荐。
3.个人自荐（11月27日-12月2日上午10点前）
符合任职条件者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自荐。自荐人员填写《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内设机构和系部负责人自荐表》（见附件2），于12月2日上午10:00前送交院办袁玫玫处。应聘者必须进行自荐，否则不予聘任。
４.确定初步人选
根据推荐和自荐情况，兼顾岗位要求、班子结构和工作需要，院聘任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，研究确定岗位初步人选。
5.初步人选名单公示
[bookmark: _GoBack]通过学院网站、橱窗对岗位初步人选名单进行公示，接受师生监督。
6.发文聘任
公示无异议后的内设机构、系部负责人和院长助理员名单，经院党委会研究通过后发文聘任。
五、工作要求
1.现任岗位负责人须履行好本岗位职责。待学院正式发文公布结果后，认真做好工作交接。
2.坚持原则，严格程序，确保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教职员工对本次岗位聘任工作中，如有异议应逐层逐级通过正当方式向学院反映，确保工作平稳有序推进。
3.认真落实“九个严禁、九个一律”纪律要求，杜绝违规违纪行为，确保风清气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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